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高水平专业群专项资金的管理，明确资

金使用程序，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19)135 号）《关于做好第一批省高

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21)9 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建设专项资金是用于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的资金，包括财政投入资金、行业企业支持资金及学校自筹资金。

专项资金预算纳入学校年度总预算，按照“统一规划、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结余留用”的原则，进行资金管理。学校统筹安排使

用不同渠道下达或筹集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项资金管理由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项目领导小组负总责，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办公室负责督促、

推进资金执行。各专业群负责本专业群经费使用及管理。

第二章 经费使用原则

第四条 专款专用原则。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项资金须严格

按照广东省教育厅核批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执行，项目负责部门

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



第五条 分项管理原则。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项资金实行项

目管理，须按项目分项列支各类经费。

第六条 分级负责原则。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资金实行项

目负责人负责制。专业群负责人为资金负责人，责任人为专业群

建设项目实施的执行人，自下而上，一级对一级负责。

第七条 按项目核算原则。财务部根据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方

案及任务书内容按项目进行核算，并依法依规进行监督。

第三章 资金使用执行

第八条 资金的审批流程为项目执行人 项目负责人 项目

所在部门负责人 计划财务处 分管校领导 校长；审批权限按

照学校相关制度执行。

第九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政法规、财经

政策和学校有关规定。凡纳入政府采购的支出项目，必须按照上

级及学校采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专项资金项目预算一经批复，必须严格执行，一般

不予调整。由于工作内容或计划变化确需调整，由专业群负责人

提出调整申请,经专业群所在部门负责人、专业群管理部门负责

人、分管校长、分管财务校长及校长审批，具体流程按照学校财

务管理制度执行，报教务处备案。

第四章 资金使用监督

第十一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领导小组根据有关规定对

专业群建设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有截留、挤占、



挪用专项资金等行为，将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各立项专业群要按批准的预算，审批安排项目支

出，对所承担项目资金使用的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第十三条 各立项专业群所在二级学院应保证专项资金的专

款专用和合理使用，对所承担项目资金使用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四条 学校纪检、审计部门依照有关法规和政策，对专

项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内部监督和审计，同时，接受上级主管部

门、财政、教育、审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

第十五条 学校财务部门应加强财务管理工作，根据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专项资金执行进度，做好督促、推进及信息反馈工作，

及时、准确、全面公布会计信息；招投标管理部门依照学校采购

管理办法进行采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依照学校资产管理办法对

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办理验收、登记等手续，纳入学校资

产统一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如有与上级相关文件相抵触的，以上级文

件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